
 

臺南市大山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於 111 年 08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大山國小為規範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俾維護學生權益，依照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外人士，指本校聘任、任用、僱用或以其他專案聘任之教職員工 

    以外，進用或運用之其他人員。 

三、校外人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不予進用或運用：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五條規定處罰。 

(三)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四)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五)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 

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前，學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

定查詢。 

一、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課程，分為部定、校訂課程及非部定、校訂課程，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時，原授課教師或導師均應在場；其課程及教材，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 

    外人士討論，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於開學 

    前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二)非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 

    校外人士討論，並於一週/日前提出申請表，由本校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 

    成員包含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進行審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 

    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校外人士進入本校協助前項第一款部定、 

    校訂課程教學有臨時性需求者，學校應於課程開始一週前，準用前項第二款 

    審核機制辦理。 



   學生或家長申請閱覽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教材者，本校應予提供。 

二、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法規 

   （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三、本校進用或運用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事先瞭解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目的、宗旨及實施方式。 

(二)明確告知校外人士本要點之規定。 

(三)符合各該教育階段學生成長及學習需求。 

(四)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五)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六)私立學校應符合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一、校外人士如為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本校應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進 

    行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保險及其他相關事項；志工並應遵 

    守志願服務法之規定、志工倫理守則及本校訂定之規章。 

二、長期協助教學或活動之校外人士，由本校提供必要之職能訓練。 

三、本校應就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瞭解其實施成效，作為學校課程及教材規劃

之參考。 

四、本校由教導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申訴之相關事項。前 

    項申訴案件之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 

    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申訴人。 

五、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

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受理校外人士入校協助 

教學或活動申請表 

受理學校 臺南市麻豆區大山國小 

申請班級  申請人  

協助教學 

單位/人員 

□個人、□團體  名稱：＿＿＿＿＿＿＿＿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年＿＿月＿＿日 

申請入校協助

教學時間 

中華民國＿＿＿年＿＿月＿＿日＿＿時至＿＿＿年＿＿月＿＿日＿＿時 

入校次數＿＿＿次，共計＿＿時 

入校人員資格 

□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1條情事 

□若為民間團體，應為政府合法立案 

(立案證書字號＿＿＿年＿＿月＿＿日＿＿＿＿第＿＿＿＿＿＿＿號) 

教材來源 □無提供教材    □自編（選）教材 

送審教材 
□教材編輯計畫書、□教學簡報、□印刷品、□影音光碟、□其他於課

程或活動中使用之教學資料或計畫，請說明：＿＿＿＿＿＿＿＿＿＿ 

費用 
□無須收取任何費用 

□須收取費用，收費金額及內容：＿＿＿＿＿＿＿＿＿＿＿＿ 

符合法規 

一、計畫及教材符合智慧財產權規範 □是 □否 

二、計畫及教材符合教育基本法第六條規定 □是 □否 

三、計畫及教材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是 □否 

四、所提供教材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是 □否 

五、所提供教材符合兒童權利公約 □是 □否 

六、檢附教材審查表 □是 □否 

(若有一項不符合法規，將不予審查) 

申請結果 

(由學校填寫) 

□通過。 

□修正後再審(請於＿＿年＿＿月＿＿日前，將修正資料再次函送)。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申請單位或申請人：＿＿＿＿＿＿＿＿＿＿＿(簽章) 



附件 2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受理校外人士入校協助 

教學或活動自編（選）教材審查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受理學校：臺南市麻豆區大山國小 

二、送審單位：      (請填寫單位全銜或個人全名) 

三、送審教材名稱：       

四、教材編輯計畫書內容是否明確列出： 

    □編輯理念、□課程架構、□單元名稱、□教學活動重點、 

    □教學時數或節數、□教學資源。 (若有一項未列出，將不予審查) 

五、送審教材類別： 

    □教學簡報、□印刷品、□影音光碟、□其他於課程或活動中使用之教學 

資料或計畫，請說明：＿＿＿＿＿＿ 

六、教材內容簡介：             

審查項目 參照標準 
送審單位 審查小組 

填表說明 
符合情形具體說明 審查意見 

適用法規 符合本審查自編

（選）教材原則

第六點第二款各

項規範 

□是 

□否 

其他：      

 請勾選或具體說明

符合各項規範之相

關內容。 

適用對象 符合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 

 請勾選或具體說明

適合之學習階段。 



適用指標

／素養 

符合課程綱要及

指標／素養 

  請具體說明對應之

主題軸、主要概

念、指標／素養。 

適用領域
／議題 

符合課程領域或
重大議題 

八大學習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科技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請勾選或具體說明

符合之課程領域或

重大議題。 

十九項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預期成效 可習得學習目標   請具體說明符合之

學習目標。 

其他 （請送審單位自行

填寫） 

  其它說明補充事

項。 

審查結果 

（審查小組

填寫） 

□通過。 

□修正後再審(請於＿＿年＿＿月＿＿日前，將修正資料再次函送)。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送審單位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審查小組簽章：＿＿＿＿＿＿＿＿＿＿ 


